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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参加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由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主办的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已于

2021 年 12 月 15 日启动并已开展报名工作，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

究院和北京业主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作为该赛事的参赛项目推荐平

台，现将相关比赛信息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简介

HICOOL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——专为创业者而生，致力

于打造多层级、多维度、多元化的国际创业模式，面向全球寻找优

质项目，助力其在北京快速发展。大赛将邀请顶级投资人、知名导

师及头部企业家为参赛项目提供全程创业辅导和能力加速，提供人

才落户、子女教育、医疗保障及人才公寓等全方位“北京服务”，

为创业者持续赋能。

HICOOL 2022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将在全球范围内设置7

大报名赛区，广泛征集海外创业项目和本土创业项目。大赛共设置

140个项目奖席位和28个伯乐奖席位，总奖励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。

二、大赛赛区和赛道

（一）报名赛区设置

本届大赛将在全球范围内设置亚洲（含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

中国台湾）、欧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、大洋洲、非洲及中国大陆，



共 7 大报名赛区。参赛项目可根据当前项目所在地或参赛团队成员

所在地就近选择赛区报名参赛。

（二）赛道设置

大赛按产业领域划分为 7 大赛道，分别为：人工智能/虚拟现

实/金融科技赛道；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；高端装备赛道；医药健康

赛道；新能源/新材料/节能环保赛道；农业科技/食品科技赛道及文

化创意赛道。

三、大赛赛程安排

1.赛事阶段划分

大赛分为报名、线上初评、初赛、复赛及决赛等五个主要阶段。

各阶段具体时间以大赛组委会最终公布信息为准。

报名阶段：2021 年 12 月-2022 年 4 月 30 日

线上初评阶段：2022 年 5月

初赛阶段：2022 年 6月-7 月

复赛阶段：2022 年 7月-8 月

决赛阶段：2022 年 8月-9 月

2.赛事具体安排

（1）项目报名

报名时间：2021 年 12 月-2022 年 4 月 30 日

报名方式：项目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WWW.HICOOL.COM 注册报名。

（2）线上初评

初评时间：2022 年 5月

初评形式：评委根据报名系统中的项目填报材料进行线上评分。

（3）全球初赛



初赛时间：2022 年 6月-7 月

初赛形式：采用线上、线下路演相结合的形式，由 7 分钟项目

路演+3 分钟评委提问组成。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参赛人本人

参加路演；以团队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至少有一位参赛团队成员参

加路演。

初赛地点：中国·北京

（4）线上尽调

线上尽调时间：2022 年 7月-8 月

线上尽调内容：针对入围复赛的项目，核验参赛项目/参赛人的

参赛资格、参赛信息的真实性，项目需在线提交相关信息和电子版

证明材料。

（5）全球复赛

复赛时间：2022 年 8月

复赛形式：采用线上、线下路演相结合的形式，由 10 分钟项目

路演+5 分钟评委提问组成。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参赛人本人

参加路演；以团队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所有参赛团队成员全部参加

路演。

复赛地点：中国·北京

（6）全球决赛

决赛时间：2022 年 8-9 月

决赛形式：以线下路演形式为主，由 10 分钟项目路演+5 分钟

评委提问组成。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参赛人本人参加路演；

以团队名义参赛的项目，须所有参赛团队成员全部参加路演。

决赛地点：中国·北京



（7）线下尽调

线下尽调针对获奖项目进行。

线下尽调时间：成长期获奖项目尽调于比赛结束后启动；创客

期获奖项目尽调于项目在北京注册公司并实际经营满 3 个月后启

动。

线下尽调内容：大赛组委会和相关部门前往项目办公地进行现

场核查，查看经营环境和状况，核对公司及参赛人相关材料原件并

收取复印件。

（8）奖励兑现

项目通过现场核查合格后，即可启动奖金及奖励政策兑现流程。

四、参赛组别和期别

1.组别设置

大赛设置两个参赛组别，即海外组和本土组两组（具体要求详

见“参赛资格”部分），参赛项目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其中一个组别

参赛。海外组和本土组设置的奖项数量不同（海外组 100 个，本土

组 40 个），评选按组进行，并分别产生各阶段晋级名额和最终获奖

名额。

2.期别设置

根据参赛项目来京创业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，在每个组别下划

分创客期和成长期两个期别。

（1）创客期项目是指 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在京注册公司

的项目和尚未在京注册公司的项目。

（2）成长期项目是指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

日间在北京注册公司的项目。



大赛在评审过程中，针对创客期、成长期项目设置的评价指标

具有一定差异性，以便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项目质量；各组别在产

生晋级/获奖名额的过程中，将兼顾创客期和成长期项目。

五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报名参赛要求

1.基础参赛要求

全部报名参赛项目均须满足如下基础参赛要求：

（1）可选择个人或团队两种形式参赛。如以团队形式参赛，团

队成员不得超过 3 人。每个参赛人只能参与一个参赛项目。

（2）如参赛项目已经在北京注册成立公司，则成立时间应在

2012 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。如参赛项目尚未在北京注册成立公司，

则参赛人应有来京创业意愿和具体落地规划。

（3）参赛项目主体不能为上市公司（新三板挂牌企业除外）。

（4）参赛个人或参赛团队所有成员须无重大失信记录、无犯罪

记录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（5）参赛项目应符合北京现行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或规划的相

关规定，拥有产品、技术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（须无纠纷）或关键

技术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商业化潜力。

2.专属参赛要求

参赛项目在满足前述基础参赛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参赛项目所选

择的参赛组别，还需满足如下组别专属参赛要求：

（1）海外组

a.参赛人或参赛团队所有成员均应在海外取得学位或在海外学

习、工作、创业 1 年以上，回国（或来华）时间不超过 10 年（2012



年 1 月 1 日以后）。

b. 以个人名义参赛的，参赛人应为在京创立公司的主要创始

人、第一大自然人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于 30%（穿透合并计算后）；

以团队名义参赛的，主参赛人应为在京创立公司的主要创始人、第

一大自然人股东，团队成员均应在京创立公司持有股权且每人持股

比例不低于 5%、团队成员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 50%（穿透合并计算

后）。

c.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间在北京注册公司的

项目选择报名海外组-成长期，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在北京注

册公司的项目或尚未在北京注册公司的项目选择报名海外组-创客

期。

（2）本土组

a.本土组报名项目对参赛人和参赛团队成员无海外经历要求。

b.以个人名义参赛的，参赛人应为在京创立公司的主要创始人、

第一大自然人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于 20%（穿透合并计算后）；以

团队名义参赛的，主参赛人应为在京创立公司的主要创始人、第一

大自然人股东，团队成员均应在未来在京创立公司持有股权且每人

持股比例不低于 5%、团队成员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 30%（穿透合并

计算后）。

c.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间在北京注册公司的

项目选择报名本土组-成长期，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在北京注

册公司的项目或尚未在北京注册公司的项目选择报名本土组-创客

期。



（二）报名参赛限制

1.曾入选北京市级人才计划（包括中关村相关人才计划）并领

取过奖励的创业者不能报名参赛。

2.曾获得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胜奖的创业

者不能报名参赛。

3.曾获得北京市留学人员创办企业开办费资助资金的创业者可

报名参赛并可参与一、二、三等奖评选，但不可参与优胜奖评选。

4.如参赛人不符合报名参赛条件，或属于被限定报名参赛的类

别，一经发现，大赛组委会有权中止参赛人的比赛进程、取消奖项

和领奖资格、追回已发放的奖金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获奖名额及奖金

大赛共设置 140 个获奖名额，海外组、本土组间按 5:2 的比例

分配。

项目奖金归属项目参赛人/参赛团队，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一等奖 7 个， 奖金 200 万元/项目， 一共 1400 万元

二等奖 21 个，奖金 100 万元/项目， 一共 2100 万元

三等奖 42 个，奖金 50 万元/项目， 一共 2100 万元

优胜奖 70 个，奖金 20 万元/项目， 一共 1400 万元

（二）其他奖励政策

获奖者（以个人名义参赛的指参赛人本人，以团队名义参赛的

指参赛团队成员）可享受以下奖励政策。

1.在京落户。中国籍获奖者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可优先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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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落户手续。

2.子女入学。中国籍获奖者子女，可优先协调就读本市公立学

校；外籍获奖者子女可协调国际学校或公办学校国际班就读。

3.医疗就诊。获奖者可享受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优质医

疗服务，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

医院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、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北京小

汤山医院等。

4.出入境（仅针对海外组一二三等奖项目）。外籍获奖者及其

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可申请办理有效期为 2 至 5 年的居留许可。经推

荐，可直接申请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证》。

5.社会保险（仅针对海外组一二三等奖项目）。获奖者的外国

籍无业配偶、未满 16 周岁子女可参加北京市“一老一小”城镇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。

6.科研物品入境（仅针对海外组一二三等奖项目）。获奖者进

境少量科研、教学物品，可免征进口税收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.大赛不对参赛选手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参赛选手应遵守大赛赛事规定，所提交的创业项目相关材料

不得存在抄袭、盗用等不法现象，一经发现，即取消参赛资格或追

回奖金。参赛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，一切责任由参赛选手自行

承担。

3.参赛选手应本着自愿原则参加本次比赛，如对大赛有异议，

可及时与大赛组委会沟通或选择退出比赛，但无权要求大赛组委会

更改比赛规程或赔偿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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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参赛项目材料将对大赛组委会、评审专家等相关机构或人员

开放。

5.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大赛正常进行，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大

赛赛程或举办形式作出调整。

6.大赛组委会保留进一步补充比赛规则的权利，并享有大赛相

关事宜的最终解释权。

八、赛事参赛项目推荐单位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陈杰文（15801092768）

夏夏（18801167235 微信同号）

联系电话：010-82895227-806

E-Mail：qxyedu2008@163.com

1098104553@qq.com

附件：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介绍

北京企学研教育科技研究院 北京业主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2022 年 4月 8日


